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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王辰阳

从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

年禁渔全面启动。

长江千百年来养育了华夏子孙，大家的努力又将

为长江的水生生物赢得宝贵的10年休养生息。处在

时间节点，很多人不禁想问：为什么要实行长江“十年

禁渔”？为何是10年的时间长度？10年后长江会有什

么改变？日前，记者专访了长江“十年禁渔”政策首倡

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

从长江“无鱼”，到长江“无渔”

未来10年长江“无渔”的背后，是长江生物完整性

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如何理解“无鱼”呢？

曹文宣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渔民按照传统捕捞

的方式、工具，已经捕不到鱼了。我们再不保护长江，

资源以后就很难恢复了。”

曹文宣指出，长江流域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

中鱼类400多种，特有鱼类180余种。但是目前长江

每年的天然鱼类捕捞量已经不足10万吨，而我国每年

淡水鱼品的产量是3000多万吨。这表明，一方面长江

里的鱼儿数量岌岌可危，另一方面长江“十年禁渔”不

会对老百姓的餐桌产生大的影响。

“禁渔不仅是保护鱼类的举措，而且是关于修复长

江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可持续发

展。”曹文宣说。把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放在

压倒性位置，长江“十年禁渔”将是重要举措之一。

禁渔为何要10年之久？

长江禁渔为什么需要10年的时间呢？曹文宣表

示，长江里最常见的“四大家鱼”青、草、鲢、鳙等鱼类通

常需要生长4年才能繁殖，连续禁渔10年，它们将有2

至3个世代的繁衍，种群数量才能显著增加。野生鱼类

种群的恢复将有利于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修复，并为

养殖鱼类提供优质的种质资源。

其实从2003年开始，长江干流和一些重要支流就

实行了每年3个月的春季禁渔，后来又延长至4个月。

但是曹文宣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每当休渔结束，无节

制的捕捞立刻出现，“迷魂阵”“绝户网”捞起了刚刚生

长几个月的幼鱼。这些小鱼以每斤5毛钱左右的价格

出售，成为养殖饲料。长江渔业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

恢复。

从2006年开始，曹文宣首先提出要实行长江“十

年禁渔”，他通过学术报告会、新闻媒体等各种渠道建

言献策。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了《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

长江“十年禁渔”制度。

安置好渔民，10年后要可持续捕捞

“我国作出长江‘十年禁渔’的决定是下了很大决

心的。”曹文宣坦言，曾经还有渔民给他写过联名信，直

言“十年禁渔”将断了他们的生路。

曹文宣说：“我了解渔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但是竭

泽而渔对他们来说也并非好事。中央和地方政府花了

很大力气，做好退捕渔民的安置工作，希望上岸后他们

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作为和鱼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科学家，曹文宣见

证了长江几十年来的变化。他告诉记者：“20世纪60

年代，我在江西湖口调研，经常能看到上百斤的青鱼，

现在都看不到了。2000年以后，白鱀豚、白鲟等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相继功能性灭绝，让人心痛。”

长江的鱼类休养生息10年后，还可以恢复捕捞

吗？曹文宣表示，10年后，长江应该可以实行可持续捕

捞，简单理解就是“捕大的、留小的”，捕捞的方式、地

点、数量等都要有严格的规定。

“禁渔的目的不是说不吃鱼，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吃

到更好的鱼、更长久地吃鱼。”曹文宣说。

《北京晚报》

出于监督目的拍摄视频并上传网络是否侵权？公

共利益与个人隐私该如何平衡？2019年6月，一段小

女孩被父母绑在树上教育的短视频被路人上传网络，

引起轩然大波，也引发了一场诉讼。此案的承办法官、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朱阁表示，已于

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为“随手拍”划下了清

晰的法律边界。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规定，认定行为人承担侵

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

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条还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

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

主体人格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案情回放
小女孩被绑树上教育
9秒视频引网友热议

2019年6月的一天早上，6岁小女孩李某某因不愿

上学而哭闹，其父母用一根黑色拖车绳将她绑在树上

进行教育。路人魏某使用手机拍摄了这一过程。

视频时长9秒。视频中，小女孩站立着被绑在树

上，大声哭泣。一位成年男子由远及近向镜头走来，一

边抬手指着视频拍摄者说道：“该走走你的，听见了

吗？”然后视频结束。视频中小女孩的面部特征比较

清晰。

随后，魏某将视频私信给新浪微博大V进行传播，

引起广大网友对李某某父母教育方式的热议。警方后

来找到了女孩父母，对其进行批评。

当天，魏某通过微博账号共发布了4篇相关博文，

第1篇因视频未通过审核没有发布成功，而第2、3篇均

是转发的包含涉案视频的博文，后魏某将前3篇博文删

除，并发布第4篇博文向李某某道歉。

事后，小女孩李某某以魏某侵犯其肖像权、名誉权

和隐私权为由诉至法院，同时要求新浪微博的经营者

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梦公

司”）承担连带责任。

争议焦点
涉案三方各执一词
舆论监督还是侵权

原告李某某认为，魏某未经本人及监护人同意，未

经模糊、打马赛克等遮掩处理，将拍摄的高清视频传播

到微博上，引来众多网友热议及转发，侵犯其肖像权、

名誉权和隐私权。同时，李某某的父亲于2019年6月

11日通过两个渠道通知微梦公司删除涉案视频，微梦

公司未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导致侵权损失的进一步

扩大，应与魏某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魏某认为，自己主观上并无过错，视频是如实

拍摄，目的是借助舆论监督的力量，制止可能存在的侵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自己的行为没有违法，

并未侵害李某某的权利。

被告微梦公司则认为，公司仅仅提供空间储存服

务，无任何主观过错，公司并未找到涉案的微博内容，李

某某也从未就涉案内容对微梦公司进行有效通知，涉案

视频拍摄来源正当，李某某主张的损失源于其父母的教

育行为，与微梦公司无关，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一锤定音
“随手拍”超出舆论监督限度
应把未成年人权益放在首位

法院认为，该案的审理涉及未成年人人格权保护

与舆论监督两者的平衡。公众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不当

行为均有权发表言论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有一

定限度，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时，应当把未成年人权益

放在首位。因此，法院在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犯

李某某人格权时，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

基准。

在此原则上，法院作出判决：魏某转发的涉案博文

侵犯了李某某的肖像权、隐私权，并未侵犯其名誉权。

对于魏某的传播行为，不存在微梦公司接到通知采取

必要措施的适用空间。因此，微梦公司无需与魏某承

担连带责任。

法院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目前一审

判决已生效。近期，魏某已经自动履行了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李某某家庭与魏某达成谅解。

法官释法
目的良善也会造成伤害
选择合理方式更加重要

关于肖像权，法院认为，涉案视频包含有李某某可

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即肖像，且未经李某某监护人的

同意，魏某传播了涉案视频即公开了李某某的肖像。

此外，魏某使用自己的微博账号发布涉案视频没有成

功，在其收到微博平台向其发送的“未通过审核”的通

知后，仍旧继续进行传播，其主观过错明显。

此案中，可以认定魏某拍摄并传播涉案视频的目的

是良善的，但其采取的方式却在客观上给李某某造成了

次生伤害。魏某本可以选择更为合理的方式，比如，拍

摄视频后可以选择报警等渠道进行检举或控告。再比

如，即便魏某认为有舆论监督的必要，也应当使用打马

赛克等技术对于涉案视频进行遮掩处理，使未成年人不

被辨识。因此，魏某采取的方式超出了舆论监督的限

度，已经背离了其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初衷。

关于隐私权，法院认为，从涉案视频中可以看出，

魏某在拍摄涉案视频时，李某某的监护人是予以制止

的，已经明确表示了不愿意通过录制视频扩大知晓范

围的主观意愿。并且，涉案视频中还有李某某在挣扎

时露出内裤的镜头，涉及李某某的私密部位，也不适宜

进行传播。

因此，法院认定，魏某未经李某某监护人同意，公

开李某某肖像的行为侵犯了李某某的肖像权。魏某传

播涉案视频的行为披露了未成年人李某某不愿意为他

人知晓的私密活动和隐私部位，侵犯了李某某的隐

私权。

关于名誉权，法院认为，魏某传播的涉案视频是对

于事发当时的客观记录，其随涉案视频而发的评论亦

在合理范围，没有对李某某侮辱、诽谤之处，所以魏某

没有侵犯其名誉权。

2020年12月31日，执法船队在重庆江北嘴执法船舶码头整装待发。

新华社 唐奕 摄

一段9秒视频引发一场官司

“随手拍”并不是“随便拍”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禁渔是为让更多人吃到更好的鱼、更长久地吃鱼


